申请资信等级登记规则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评估的执业行为，提高价格评估行业的社会服务质量，国务院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）》和民政部等八部门《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，以及本会《价格评估单位资信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制定本规则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条  本规则适用范围为本会的单位会员资格的价格评估机构。
第三条  申请资信登记以自愿为主。申请资信登记的价格评估机构，纳入信用管理体系。按照行业自律，失信惩戒机制,实行对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诚信行为、执业能力、企业资信等级评价。
第四条  价格评估机构的资信登记，可在本会协网站上查询资信登记信息。
第二章  资信登记条件
第五条  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，实行甲级、乙级资信登记制度。价格评估机构符合资信登记条件，自愿选择甲级或乙级资信登记。
第六条  价格评估机构甲级资信登记条件：
（一）本会登记的单位会员；
（二）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价格评估机构；
（三）价格评估机构成立5年以上（含 5年），价格评估业务稳定；
（四）价格鉴证评估师不得少于8名，具有中级职业资格以上的价格鉴证评估师不得少于6名；
（五）价格鉴证评估师中具有国家规定的中、高级工程技术（职称）人员6名以上；其中高级工程技术（职称）人员不得少于4名；
（六）具有相应的组织章程、管理制度、价格评估质量管理等制度；
（七）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专业设备；
（八）价格评估专业人员招聘、录用、待遇、保险、管理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（九）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价格评估专业知识更新培训和继续教育；
（十）无价格评估不良信用记录；未加入相同类别或专业相同的社会组织。
第七条 申请价格评估机构甲级资信登记，按条件申报下列纸质材料：
（一）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表； 
（二）单位会员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三）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（四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价格评估机构成立批复，或本协会批复（复印件）；
（五）近3年每年度价格评估报告书1份共3份（原件）；
（六）价格鉴证评估师名单和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七）中、高级工程技术（职称）人员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八）企业组织章程、管理制度、价格评估质量管理等制度（复印件）；
（九）固定的工作场所产权证书、租赁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）价格评估专业设备清单；
（十一）价格评估专业人员招聘录用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二）参加本会组织的价格评估专业知识更新培训和继续教育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三）无价格评估不良信用记录承诺；
（十四）未加入相同类别或专业相同的社会组织承诺。
第八条 价格评估机构乙级资信登记条件：
（一）本会登记的单位会员；
（二）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价格评估机构；
（三）价格评估机构成立3年以上（含3年），价格评估业务稳定；
（四）价格鉴证评估师不得少于8名，具有中级职业资格以上的价格鉴证评估师不得少于5名；
（五）价格鉴证评估师中具有国家规定的中、高级工程技术（职称）人员4名以上；其中高级工程技术（职称）人员不得少于2名；
（六）具有相应的组织章程、管理制度、价格评估质量管理等制度；
（七）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必要的专业设备；
（八）价格评估专业人员招聘、录用、待遇、保险、管理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（九）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价格评估专业知识更新培训和继续教育；
（十）无价格评估不良信用记录；未加入相同类别或专业相同的社会组织。
第九条 申请价格评估机构乙级资信登记，按条件申报下列纸质材料：
（一）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表； 
（二）单位会员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三）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（四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价格评估机构成立批复，或本协会批复（复印件）；
（五）近3年每年度价格评估报告书1份共3份（原件）；
（六）价格鉴证评估师名单和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七）中、高级工程技术（职称）人员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八）企业组织章程、管理制度、价格评估质量管理等制度（复印件）；
（九）固定的工作场所产权证书、租赁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）价格评估专业设备清单；
（十一）价格评估专业人员招聘录用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二）参加本会组织的价格评估专业知识更新培训和继续教育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三）无不良信用记录承诺；
（十四）未加入相同类别或专业相同的社会组织承诺。
第十条 申请资信登记申报纸质材料，采取胶装，一式两份申报。
第三章  资信登记程序
第十一条 价格评估机构自愿申请资信登记的，每年价格评估机构年检时同时进行。价格评估机构申请资信登记应提交书面申请材料，同时一次性提交申报材料。
第十二条 本会自收到资信登记书面申请之日即为受理日期。本会受理后，不再接收任何补充材料。
第十三条 本会在截止申报日后20个工作内，组织专家进行审核。审核批准结果以协会文件公布。申请上报的资信登记材料，不予退还。
第十四条 协会规定备案事项，没按规定时间及时备案的，不受理资信登记。
第十五条 无故不参加协会会议、活动、培训，不受理资信登记。
    第十六条 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证书，由本会统一规定样式，在本会网站公布。
    第十七条 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证书，有效期1年，在价格评估机构年检时进行年检。
第四章  变更、撤销、注销、降级
第十八条  价格评估机构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在发生变更后15日内申请办理资信登记变更手续：
（一）价格评估机构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办理变更手续；
（二）价格评估机构地址或者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办理变更手续。
第十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会依据权限，可以撤销登记：
（一）对不符合资信登记资格和条件的价格评估机构作出准予登记批准的，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价格评估机构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；
（二）价格评估机构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，取得准予资信登记决定的；
（三）依法可以撤销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的其他情形。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会依法对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予以注销：
（一）价格评估机构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营业执照的；
（二）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证书的有效期限届满未进行年检的；
（三）价格评估机构法人资格依法终止的；
（四）价格评估机构资信登记的决定被依法撤销的；
（五）因破产或者其他原因终止价格评估业务的；
（六）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非法转让资信证书的；
（七）隐瞒价格评估机构信息，超越资信登记执业范围执业的；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会对价格评机构资信登记予以降级：
（一）资信资格和条件，已经不符合本办法分级管理规定的；
（二）无故一年内不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的； 
（三）被服务对象或有关部门投诉情节较轻的。
第二十二条 具有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情形的，取消资信登记资格，不得再申请资信登记。
第二十三条 具有第二十一条情形的，3年内不得再申请资信登记。取消会员资格的，同时取消资信登记资格。
第二十四条 在价格评估执业中，有违纪现象，失信记录的，不得予受理申请资信登记。已经登记的，撤销资信登记资格，5年内不得申请资信登记。
第五章  附则
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由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自2020年1月1日实行。   


